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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江县廉租住房出售合同书

合同编号 ：

职务： 局长法定代表人；甲方：  台江县住建局
身份证号码 ：乙方 (户代表):

甲方是台江县人民政府指定的廉租住房行政主管部门 ，根据乙方购买

保障性住房(以下简称廉租房)的请求，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、《房屋登记办法》、《物权法》 、

《台江县廉租住房保障实施细则 (试行)》 及《台江县廉租住房租售实施方

案》 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， 甲 、 乙双方在平等、 自愿、 协商一致

的基础上， 签订本合同 。

的廉租第一条 乙方自愿向甲方购买位于台江县

房的 幢 _ 单元 层 号的房屋一套， 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

平方米 ), 混合结构 ，平方米， 公摊面积(其中套内建筑面积

用途为住宅， 乙方已对该房屋状况作了充分了解， 自愿购买此套廉租房 。

乙方郑重保证具备廉租住房保障对象资格。 乙方作虚假证明骗取廉租

住房保障对象资格，而购买本套廉租房的，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责令乙方

退还房屋并按房屋售价的5%-1 0%偿付违约金， 或者按照市场价格补交

购房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偿付违约金 。

第二条 乙方选择上述房屋的付款方式为_ (一次性付款、

分期付款), 其价格为：

一次性付款： 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(¥
元);公共维修基金：  仟 佰   拾 元 角   分 (¥

元);

元);分期付款为： 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  分 (¥
元); 计算公共维修基金：  仟   佰   拾  元   角  分 (¥

公式如下 ：

我县廉租房综合成本价经物价局核定为1000元 /m²) 。

(一) 选择一次性付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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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实元； 乙方已向甲方交定金乙方应一次性付房款
元);付购房款为 万  仟  佰  拾  元  角  分 (¥

乙方另缴公共维修基金  仟 佰   拾   元 角   分 (¥ 元);

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。以上两款乙方须于 年   月

2 、 分期付款

首次预付全部房款的 %为    万   仟  佰  拾  元  角  分

元); 乙方已向甲方交定金 元，实际首付购房款(¥

元);为：     万 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  角   分 (¥

仟    佰     拾    元    角    分另缴总房款公共维修基金：

(¥ 元); 以上两款须在签订合同的同时一次性支付给甲方；

元)万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    角  分 (¥余购房款

在二年内每月按比例分期支付 (也可提前付清)。 时间从    年   月  日

起计。 超过二年期未付清房款的，按余款总额的10%支付违约金， 并追交

本金和利息。

第四条 乙方抽签得房屋和合同签订后，乙方无正当理由毁约，要求退

房，经甲方同意后，甲方扣除乙方5000元违约金 。

第五条 乙方购买的廉租房，必须缴清购房款和公共维修资金后，方可

办理《房屋所有权证》,并在《房屋所有权证》“附记”栏中注明“廉租住

房”和“有限产权”字样。 甲方可协助乙方办理有关房产手续， 但乙方必

须按时提交相关材料，所产生的各种费用由乙方负责。

第六条 本合同房屋只能用作住房，不能改作其他用途。 违反本合同约

定的， 甲方应该收回房屋。

乙方购买的廉租房，五年内因条件好转或者其他原因不需要继续使用

的， 只能将房屋退给甲 方，不得出 租、 抵押、 赠予、 折价入股、 上市交易

或者其它形式的转让，违反本约定的，甲方应该收回房屋。 收回或者退回

房屋的，甲方按房屋售价扣除10%的违约金和房屋折旧费后退回房款余

额，房屋出现非正常损坏的，甲方还应扣除必要的维修费。

乙方购买的廉租房满五年后，在补足所有购房款、税费、 土地收益金

等相关价款后，乙方取得房屋的全部产权，可以通过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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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。 交易后， 今后不得申请购买或者租赁保障性住房 。

第七条 甲方交付使用的廉租住房须达到质量合格标准。
第八条 甲方负责将水、 电接通到户。 甲方统一安装水、 电一户一表后，

所产生的立户费、安装费、 材料费、 手续费等结算后，由 乙方负责， 并将

费用缴给甲方 。
第九条 售后住房的维修与管理

1、 在住房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，甲方应当履行保修义

务。 在超出保修时间后的、 因不可抗力以及乙方使用原因造成的损坏， 甲

方不承担责任，但可协助维修，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2、房屋非公共部位维修， 由乙方负责 。

3、 需要装修房屋的， 乙方必须将设计方案报甲方同意，并依法办理相

关行政审批手续，才能进行。其中： 外装修不得封闭阳台，防盗窗安装不

得突出墙体； 内装修不得损坏承重结构。

乙方擅自进行装修， 妨害住房的建筑承重结构安全和外观形象的， 甲

方有权要求其恢复原状或者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。
4、房屋的楼梯、 走廊、 上下水主管道、 屋顶、 垃圾道、 化粪池等共用

设施和设备应予爱护，不 得损坏和占用 。
,第十条 本合同一式叁份， 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， 县公证处存档一份，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 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 协商不成的 ， 可依法向人

民法院起诉 。

甲方： 台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 (户代表):

委托代表人：法定代表人：

签合同地点： 台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年     月    日合同签订日期 ：

—4—

https://v3.camscanner.com/user/download

